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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110年 

南投地區砂石廉政平臺辦理情形一覽表 

項次 規劃措施作為 辦理情形 

一 定期集會： 

定期召開廉政平

台會議，以預防

性角度出發，透

過工程、檢察、

廉政、審計、NGO

團體、民意機關

及地方基層跨域

結合，經民眾參

與及監督，提升

工程品質及廉潔

效能，以降低弊

失風險。 

(一)110 年 3 月 18 日由本局李局長率隊至南投地

方檢察署進行「南投地區砂石廉政平臺」聯

繫拜訪事宜：110 年因新冠肺炎影響，行政院

要求所屬減少辦理集會，惟本局仍於 109 年 4

月 16 日就刻正辦理之「109 年度陳有蘭溪豐

丘段疏濬土石計畫-支出部分」履約管理問題

向檢察長進行報告並汲取檢察長建議，作為

本局後續處理之因應作為；當日與會人員有

南投地檢前任檢察長張曉雯、南投地檢政風

室主任張世稼、本局李局長、管理課課長施

陽東、管理課正工程師蕭翔元以及政風室主

任蔣立偉等人與會，會議中由李局長報告南

投轄內疏濬工程執行情形，並由政風室程主

任報告有關新聞媒體報導南投地區吳姓男子

因砂石利益，壟斷濁水溪疏濬工程，並恐嚇

公務人員，強迫砂石業者繳交回扣，並貼上

狗頭通行證，才允許通行至河川地採砂等情

形及本局後續處置作為。 

(二)110 年 8 月 23 日由本局李局長率隊至南投地

方檢察署進行「南投地區砂石廉政平臺」聯

繫拜訪事宜：南投地檢署於 110 年 5 月 5 日

由新任檢察長張云綺上任，又適逢新冠肺炎

影響三級警戒，本局第一次約見檢察長受

阻，爰於 110 年 8 月 23 日再次聯繫拜訪事

宜，就本局刻正辦理之「109 濁水溪囚砂區疏

濬土石計畫-支出部分」進行報告並提出後續

平臺規劃；當日與會人員有南投地檢現任檢

察長張云綺、主任檢查官吳錦龍、南投地檢

政風室主任張世稼、本局李局長、副局長張

朝恭、管理課課長施陽東、程師蕭翔元以及

政風室主任蔣立偉等人與會，會議中由李局

長報告本局囚砂區疏濬作業，因為有永續經

營砂石疏濬的條件，藉由疏濬工程試辦一系

列的新科技執法，屆時將邀請張檢察長共同

檢視成果。 

 二 社會參與： 

廣 邀 鄰 近 檢 、

廉、行政機關、

轄區立法委員及

民意代表、疏濬

工區及鄰近鄉鎮

公所、環保局、

(一) 110 年 11 月 30 日假集集鎮隘寮社區活動中

心辦理「疏濬觀摩暨廉政宣導說明會」，由本

局局長李友平主持，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

察官張鈞翔擔任廉政宣導講座，當日與會人

員有:南投縣政府政風處副處長洪世昌、南投

縣議員蕭志全、集集鎮民代表鄧碧惠等共 54

人參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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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里長、地方民

眾及砂石商業同

業公會等各相關

單位人員參加，

活動創意多元，

並與參加各機關

代 表 及 民 眾 互

動，活動中廣發

宣導品並將辦理

結果刊登機關網

站，有效提昇社

會 各 界 反 貪 意

識，充分發揮行

銷效益。 

(二) 110 年 11 月 30 日假鹿谷鄉清水村社區活動

中心辦理「河川疏濬作業暨廉能透明說明

會」，由本局管理課課長主持，政風室主任擔

任廉政宣導講座，當日與會人員有:南投縣政

府工務處科長趙一成、集集鎮長陳紀衡等共

65人參與。 

(三) 透過本次廉能透明活動之辦理，讓與會人員

瞭解本局疏濬行政透明辦理推動成果，並透

過簡報說明本局近期爭議性案件包含出海口

疏濬方式、砂石落實進場及疏濬土方作業

等，釐清相關查證作為並澄清本局依法行政

事實，期防範不法並遏阻有心人士介入本局

砂石業務。 

三 疏濬工程行政透

明： 

將工程及疏濬相

關流程及施工資

訊公開，以促使

跨 機 關 資 料 流

通，提升施政效

能，強化民眾監

督，維護公共服

務品 質，有助實

現良善治理及廉

能政府 

(一)四河局結合水利署目前推動行政透明措施相

關規定，於局外網「政府資訊公開」項下設

置「疏濬資訊公開」，連結水利署河川便利

通，將本局河川區域工區聯外道路及工區內

地磅站即時影像上網公開，並設置行政透明

專區─「砂石廉政平臺專區」、「工程行政透

明專區」，惟本年度挑選工程行政透明案件為

「110 年度濁水溪揚塵改善計畫-防洪植栽等

建置計畫」及「三爺溪中下游治理工程(後壁

厝排水口至文賢排水出口)四工區併辦土石標

售」等 2案，均非南投轄內工程。 

(二)另四河局業管針對南投地區疏濬工區保全、

地磅、監視系統、定期收方測量、稽核、督

導與專案清查等管控事項，定期藉由「南投

地區砂石廉政平台」向檢察、調查、廉政、

專家學者與非營利組織資訊交流，以促進行

政透明，加強機關間橫向聯繫，並引入外部

監督機制，消弭盜採與合法掩護非法案件發

生。 

 


